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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

發文日期 :
中華民國l1l 牟 5 月 1 日

發文字號:中檢介執己 112 年執 8525 字穿155639 號
附件 : 如文

主
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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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
宮穹

緣

封封面註明案號及原機關。

(四)具係人委任他人代領刑事保證金、利息者，代理人應提出經

公(認)證之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、印章(或以簽

名代之)及國庫存款收款書刑事係證金繳納收據聯(第一

聯)。委任人在國外、大陸地區、香港或澳門者，應提出三

個月內經依下列方式辦理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:一、在國

外者，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。二、在大陸地區者，經臺灣地

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條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第

二項規定受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。三、在香港或澳門者，經

行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

驗證。代領金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，且代理人為具保人

之配偶或成年直系親屬者，委託書得兔經公(認、)證。但/志

提出三個月內之戶籍跨本或其他足以證明上述配偶或親屬

關條、文件，以供審核。

三、自公告之日起滿 10 年，無人聲請發還者，刑事係證金及利

息歸屬國庫。

四、本案承辦人:己股書記官，電話: (04)22232311 轉 5604 。

正本:本署牌示處、本署資訊室

副本:本署會計室、本署執行科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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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，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公告招領清冊

執行 案 號 金 額

股別
年字 號

素 由 受刑人具保人收 攘 號 碼 帶別:新台幣

單位:元

己 112 執 8525 黨事法 業名杰 李昀渣
刑保字第

2 萬元
11200189 號

備言主

農

一、上列刑事保證金之庭、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，不能發遷，

依法特此公告招領。

言7

綠

二、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，得聲請發還刑事係證金、利息 ; 如有

疑義，請洽承辦股書記官。

三、自公告之日起滿 10 年，無人聲言青發還者，刑事保證金及利息歸屬

國庫。

' 

‘, 
♂.~#. :.~-<，缺乏門、
1H.. hh 

"三.. :::Wt~.~.，.. ':~ ~ 、叫叭‘~./r 山 ::r:.崢哥If- :舟咚叩~.....峙
， ~，、恥. 句 :-. k，.~ • . . .， 一 ，

• .••• ( " r 

第三頁 共三頁

旬

., . , 


